
1.110 年 1 月起創編⑦生產者物價指數，衡量國內廠商出廠價格，可取代⑤之功能，故⑤於

111 年 1 月起停編。 
2.112 年 1 月起①躉售物價指數停編後，②、④、⑥及⑦續編，③由⑦項下之⑧國產內銷指數

取代，⑥內銷品物價指數由⑧+④彙編而成。 
3.112 年 1 月~114 年 12 月另編 ⑦+ ④「國產與進口品物價指數」，與原 WPI 涵蓋範圍相同。 
註：上述時間點均為資料時間 



本總處企業物價調查體系說明



出口品(賣到國外)
例如：

「國產車-出口價」

國產內銷品(賣到國內)
例如：

「國產車-國內售價」

進口品(買自國外)
例如：

「非國產車-進口價」

企業物價調查的3種類型商品價格



躉售物價指數3者全包！ 但是...
把「產出收入(出口品、國產內銷品)」跟
「投入支出(國產內銷品、進口品)」合併
就像「薪資收入」跟「消費支出」混在一起

經濟意義不甚明確，易被誤用。



國內廠商生產產品(國產品)後
賣到國外 = 出口；賣到國內 = 國產內銷
國產品物價指數 = 出口 + 國產內銷

經濟意義：衡量國內產出價格



3.生產者物價指數(PPI)限定生產廠商(不含貿易商)

4.各國多以「PPI」衡量生產者產出價格變動
5.110年創編生產者物價指數(國產品111年停編)

1.出口物價指數查價對象包含
「生產廠商」+「貿易商」

2.國產品物價指數=
出口 + 國產內銷



內銷品 = 廠商投入生產(主要) + 家庭消費之產品
產品來自國內 = 國產內銷；產品來自國外 = 進口

內銷品物價指數 = 國產內銷 + 進口
經濟意義：衡量廠商生產投入及家庭消費產品價格變化

亦可分加工階段別觀察生產流程之物價變動



出口、國產內銷、進口
生產者、內銷品

持續按月發布物價指數資料！！

只有躉售物價指數停編！



例：垃圾焚化爐維護合約適用之物價指數？
答：依合約期間使用之料件性質，因國內設施
維護為國產或進口料件，無涉出口料件。
1.國產料件多->可選 國產內銷物價指數
2.進口料件多->可選 進口物價指數
3.兩者皆有->可選 內銷品物價指數

或是 雙方合議比重自行加權

如何選用仍有續編之物價指數？



1.另編「國產與進口品物價指數」
(與躉售物價指數涵蓋範圍相同)

2.編布期間3年
(112年1月 ～ 114年12月)

3.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(https://www.stat.gov.tw) 

>主計總處統計專區 >物價指數 >統計表
>國產與進口品物價指數及其年增率

4.若仍有相關應用需求，本總處將提供協助。
(02-23803456 林先生)

來不及議定替代之物價指數怎麼辦？


